
107學年度國私立高中職教師專業發展實踐方案專業回饋人才初階培訓增辦計畫 

壹、 依據： 

一、教育部補助辦理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實施要點。 

二、106年 11月 28日臺教師(三)字第 1060157204號函核定之教師專業發展實踐方案國(私)立高中

(職)中心學校實施計畫。 

三、107年 9月 12日高餐大師培字第 1072600603號函。 

四、 

貳、 目的 

一、培訓教師專業發展實踐方案基本人力資源。 

二、協助瞭解教師專業發展實踐方案。 

參、 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 

二、主辦單位：國私立高中職中心學校(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師資培育中心) 

三、協辦單位：國私立高中職中心學校業務推動夥伴學校(臺南市亞洲高級餐旅職業學校)、國立中

山大學附屬國立國光高級中學、嘉義市私立東吳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 

肆、 參加對象： 國私立高中職學校之教師。 

伍、 報名方式說明 

一、報名時間為即日起至 107/11/5(一)，各場次以國私立高中職教師優先錄取(依報名順序)，其次開

放經各縣市教專中心同意之轄屬學校教師。 

二、學員請依據座位號碼入座，未就定位入座者與上課逾 15分鐘後進場者皆視同缺課。 

三、 學員未能完整出席研習課程，於其他場次補課時，需補足所缺類別課程之完整時間，不能僅補

其請假之時數。 

四、每場次限額 40人，研習場次以不開放現場報名為原則。為配合教育部規定以及掌控研習品質，

請參加學員務必準時出席，並配合簽到、簽退之制度，正式課程開始 15 分鐘後將收回簽到表。 

五、 於截止日期報名人數不滿 15人，則取消該場次，敬請見諒。 

陸、其它注意事項： 

一、擔任本計畫講師、工作人員以及學員於研習期間准予補假前往。 

二、 本項研習會場不提供紙杯，敬請與會人員自行攜帶環保杯 

三、 請與會人員確認報名系統登錄個人電子信箱之正確性，以利後續研習通知。 

四、 課程如有調整另於精緻網公告通知。 

柒、連絡方式： 

一、高雄辦公室：專任助理陳怡君、林楣滋小姐，電話：07-8060505轉 1206、1203 

二、臺南辦公室：專任助理丁文泠小姐，電話：06-2640175轉 220。 

         

 



捌、課程資訊： 

【國私立高中職】教師專業發展實踐方案專業回饋人才初階培訓第七場次─(初)107007 

研習時間：107年 11月 10日(六) 

研習地點：國立中山大學附屬國立國光高級中學 

時間 課程名稱 時數 講師 

8:20~8:30 報 到 

8:30~8:50 開 幕 式 

8:50~10:50 
教師專業發展規準 

（課程內容呼應中華民國教師專業標準指引） 
2 

國立國光高中 

范慈欣 主任 

10:50~11:00 休 息 時 間 

11:00~12:00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成立、運作、結合公開觀課等) 
1 

國立國光高中 

范慈欣 主任 

12:00~13:00 午 餐 時 間 

13:00~16:00 
教學觀察與專業回饋 

(教學觀察三部曲) 
3 

國立國光高中 

范慈欣 主任 

16:00 賦 歸 

【國私立高中職】教師專業發展實踐方案專業回饋人才初階培訓第八場次─(初)107008 

研習時間：107年 11月 11日(日) 

研習地點：嘉義市私立東吳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 

時間 課程名稱 時數 講師 

8:20~8:30 報 到 

8:30~8:50 開 幕 式 

8:50~10:50 
教師專業發展規準 

（課程內容呼應中華民國教師專業標準指引） 
2 

國立北門農工 

趙立民 主任 

10:50~11:00 休 息 時 間 

11:00~12:00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成立、運作、結合公開觀課等) 
1 

國立北門農工 

趙立民 主任 

12:00~13:00 午 餐 時 間 

13:00~16:00 
教學觀察與專業回饋 

(教學觀察三部曲) 
3 

國立北門農工 

趙立民 主任 

16:00 賦 歸 

 

 


